B E 2
142 B3 % 516425

4&\-

£

%-‘
u
et
-
=%
S
>
Pl
N
o
P
—=\
Pt
2
|

\

3

\\«

Y4

7
B whe
A ®

I

3O
BN

& X ™ o= =Y

2

j‘f’&:@‘
TAFEARA e FLIE R SRR ARII4EY 23

=) 3 4 ;J— L
w7 e R PE

-

E
MERFRFEZTTFTAFANANR - -2 &L =L pargz
LEEEFLZENAR- -~ E-F Lo p
iR s 0 RS Sy e

ML WE A BPRIDIREGE T T A B AN ANE - - - P

Lo PRI RIS 2Ty B EE S Y P4 s

A2 A P ’—”"T)a °

TR d AL
¥F 2 2d

‘%i}%aﬁﬁ/,,\:

LHEHIG L F L AN Rh D P IS PR
ﬁﬁa%&m@ww%%%%’%@&%i ool H-w
FEmm m o B o

i ‘«;-frgwu\:

- S RPBAZFAGK DGR A Z R ARERDR £
o) awrﬂg R ETEFEFRMET R ﬁﬁ'ﬂ?‘?f'ﬁ;%’%x‘i Mm@
FEEA RSP RLEHE EFEF P
REFER =7 A H2 Mﬁif‘r\/ i SN ““i/‘?ﬂ
ek 3 R RI4EREFF FA25 AT DA% o Ak

%— 7



234 AR ARIIEEL2? 30p B-H LT dott ko v 2 7
A USRS RTF] BET B AL HE R FHRI
EEIUEL 20D FieR 8 FRRELFRIGL

NiEF2ULEF ] 4R TIH/ACRTFEZ o THEP 4o
2 %1~ 23T o

Yhsy

(= ) AL B2~ PRI DAoL 2Tm 2 2 4 A L F
Tkﬁ’ﬂ%%iMiQinp*Atﬁ Th AT

2 %,é.j—"l“ ;@ S EPRT o AR A A B A R T B A 2
TG 2= % H {fﬂf—rﬂer FraliT ~ TR F s 4B

-

)

£) ;= 3 5] 1T oowll pey = A 5 L 2 A ; <%
LT~ R - RERFEI2ZFR PRI RELF

M A v
ﬂ;%&?%ﬁ%ﬁ@i’@%%EEQ
ﬁﬂ‘)’ﬁt‘@'q KT &
FA2FAE H AT Ak
#-H 7"“—!1\?"‘1 R W’E‘ﬁ VLR G }E"'j ﬁyﬁ“rp
%&ﬂ AR R PR E o, T 114ﬁ1”22ﬂ’?'”“1—,\b
i#i a‘ft ARl E R 2 F 5195 EFR T 2
@HE% 'Hwﬁﬁﬁ% PR EER - A 4
PR EREFRIEIGEE (R ARESI9235F )
j:'»’ﬁ FAF R S ERIAER LT 54250 F )4
e T (A AREF81IL83F ) @ & 24232 M~ 3
ARITF LR AL BE G L v AT PREA
HpRFAFENLTRLR AT W F2800 %385
SR RIE R T s CARE P HE AR

ﬁﬁ@
X



e ZiEi#FJ‘i?X‘?F ER R o 2
HEE A w AR Rk w oA R P
FlpFAr > [ER A (7 0 NP7 E AR
}; v REF 24405 % 138 ~ F 478 B~ %245
7RG G p FArA 23
Hoiro gifi7i » REFEMARS » R G4
zyfﬁ*ﬁ@%%i%i’ﬁ%ﬁﬁﬁéiﬁﬁﬁﬁﬁ

3
A

L ETUREES E L EE S R o
A
2

c P HFF LR FH ORUFIEL TS
WEAERG E R L EFHEFRLIME
B RERARFIRAMARS > FIRGREF T AL
@i’éxfﬁﬁﬁggr;,;FﬁAfhzﬁﬁafﬁ%Uiﬁaﬁ%

ER2ULERH R E e R ERALFREE P
o RAEA TR AL IR - VR TR R A4 2
TEEFESS

R GII4ET? 20p ¥ 352 ¥ Fei 0 i
B P © Bdotit & OTF 2 %ﬁvzt GE SRR S
AT E P R2A14E87 8P A h 2w 0 K]
ok zr;urt THR o & LALP o X A A P R Ao & AT
TZABAVUEE L RTF] BHEE R AL T B
B2 75 Fhnid AL HI AL ZHEGTL B
ftepPMAZ 75 0 BB E}I*‘“E’iﬁr' P A
wéﬂﬁlz&",&,ﬂ21@,m’“?“fﬂ‘ AT R
FRe &0 OB WY P42 }_@?]E#ﬁﬁm W MA B3
T :&]Lel MeTmRT e 2MAY &5 9 ka

1

v

?J Z ki o H P'\.BZ'K/"’S&MTF‘7 BEEse RAEE
zﬂﬁﬁ%suéﬁ¢:§,a FITRAET > B R AR
234 F’*Té&r-"x FETTZ AT AR ZFEEL 3 N
HREES d o sl 327 5 > DL 3R T P

P
i
m



&R & o 2 A frvﬁﬁ“lMEI” 22Pp MpEE LR e
J,F—aﬂab*ﬁ BHEES NEH T v ’ﬁ'?ﬁkﬁfﬁ’*’gff”*
PAATH 0 2 PR T E P iafiﬁ,p E1]

I SR S E*)T&ar“fﬁ; T2 A B AT 2 E T

% FERA I E B F A RS B M s A
Raod i A0E % 2440 F 198 R T R ha st F'“‘)i*%im F A7
T2 AEAII3EI2 0P TR A REREE S 0 230114
E1P 2P L2 BHEE RSP ES G  XRAE S 244
AT > AR BEE s BPRE R A TR 2 3 B

AMII4E]? 22Pp PSS RF]T S 293 BHEE e 1
wE > T wAR R e AR %4 PA#Ts o 3953 12d 0 B4 E

[t}

T

k2 RS

P FE 0 b iE HARTTHE
4 B8R,
_— B

*P?U*@:

AMEFEE 0 PSR £ IE - i o B
sep o

AOFEE R LB AR NE R B8 - HBEER LA -

¢ = A ] 114 = 9 : 30 0

P ARGRRATES o
S SR PR - IR Pe

LEEFRA A - HER I FFRAT

foE o8 R/ 114 & 10 1 p

L0

¥ | 2 ES 14 F

1 27 O0F OO0 5L 468~ 2. 10 (H7 #4684 2
5~ PR E 4684 2.5)

2 53 OO0O%OOHK00 5L 6484 210 (B 7 6484 2
5~ B E6484 2.5)

3 37 O0FOOH00s 5 20924 2.8 (# 7 25924~
24~ BPRE25924 2. 4)

4

il

1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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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642號
原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蕭德富
            李淑君
被      告  謝生財
            謝宗豫
            謝承恩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贈與行為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間就附表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所為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於民國一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
被告謝宗豫、謝承恩應將附表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以贈與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為被告謝生財所有。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謝宗豫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訴外人益富基國際股份有公司（下稱益富公司）前因資金周轉暨營運購料需求，邀同被告謝生財為連帶保證人，陸續向原告借款，後因益富公司未能依約繳息，原告對益富公司、被告謝生財提起清償借款訴訟，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4年度重訴字第42號民事判決確定在案。惟被告謝生財竟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將其名下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予被告謝宗豫、謝承恩，並於114年1月22日登記完成，導致原告之債權不能受償，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4項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方面：
（一）被告謝生財、謝承恩則以：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係祖先留下來的，被告謝生財之父親生前有交代要留給孫子女即被告謝宗豫、謝承恩。被告謝生財移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時，已積欠其他銀行如台新銀行、新光銀行、土地銀行、臺灣銀行、永豐銀行等之債務，加上積欠原告之債務，總共約新臺幣2億元，且名下無其他財產可清償債務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謝宗豫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益富公司前因資金周轉暨營運購料需求，邀同被告謝生財為連帶保證人，陸續向原告借款，後因益富公司未能依約繳息，原告對益富公司、被告謝生財提起清償借款訴訟，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4年度重訴字第42號民事判決確定在案。被告謝生財於113年12月30日將其名下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予被告謝宗豫、謝承恩，並於114年1月22日登記完成乙節，業據其提出本院114年度裁全字第19號民事裁定、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臺南市地籍異動索引各1份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35頁），並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4年度重訴字第42號民事判決1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1至83頁），且為被告謝生財、謝承恩所不爭執，而被告謝宗豫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已視為自認，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係屬真實。
（二）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前條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245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有害及債權，係指自債務人全部財產觀之，其所為之無償行為，致其責任財產減少，使債權不能或難於獲得清償之狀態，亦即消極財產之總額超過積極財產之總額而言。且是否有害及債權，應以債務人行為時定之，苟債務人於行為時仍有其他足供清償債務之財產存在，縱該無償行為致其財產減少，因對債權清償並無妨礙，自不構成詐害行為，債權人即不得依上開規定聲請撤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31號判決要旨參照）。民法第244條撤銷權之客體包括債務人之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債權人行使此種撤銷權時，可同時訴請撤銷債務人之債權及物權行為。
（三）查原告係於114年7月25日申請土地登記謄本，始知悉被告謝生財已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被告謝宗豫、謝承恩乙事，則原告於114年8月8日提起本件訴訟，未逾1年法定除斥期間，合先敘明。又被告謝生財業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謝宗豫、謝承恩之行為，業如前述，被告謝生財所為之贈與行為，顯屬積極減少財產之行為，被告謝生財亦自承：其尚有積欠其他銀行債務，總共約2億元，且名下無其他財產可清償債務乙節，再觀諸被告謝生財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可知被告謝生財名下確實已無財產可供清償，而陷於無資力之狀態，堪認被告3人所為之贈與行為已致原告之債權不能獲得清償，而有損害於原告權利，則原告以被告3人間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成立之贈與行為，有害於其債權為由，請求撤銷該行為，並請求被告謝宗豫、謝承恩應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114年1月22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謝生財所有，揆之上揭規定及說明，均屬有理。
四、綜上所述，被告3人間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所為之贈與行為，已有害於原告以及其他債權人對被告謝生財之債權，是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113年12月30日所為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於114年1月22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請求被告謝宗豫、謝承恩應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114年1月22日以贈與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謝生財所有，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參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沈佩霖　
附表：
		編號

		土地坐落

		權利範圍



		1

		臺南市○○區○○段0地號

		468分之10（謝宗豫468分之5、謝承恩468分之5）



		2

		臺南市○○區○○段00地號

		648分之10（謝宗豫648分之5、謝承恩648分之5）



		3

		臺南市○○區○○段00地號

		2592分之8（謝宗豫2592分之4、謝承恩2592分之4）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642號

原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蕭德富

            李淑君

被      告  謝生財

            謝宗豫

            謝承恩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贈與行為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3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間就附表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所為之贈

與債權行為及於民國一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

記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

被告謝宗豫、謝承恩應將附表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一四年一月二

十二日以贈與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為

被告謝生財所有。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謝宗豫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訴外人益富基國際股份有公司（下稱益富

    公司）前因資金周轉暨營運購料需求，邀同被告謝生財為連

    帶保證人，陸續向原告借款，後因益富公司未能依約繳息，

    原告對益富公司、被告謝生財提起清償借款訴訟，經臺灣高

    雄地方法院114年度重訴字第42號民事判決確定在案。惟被

    告謝生財竟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將其名下如附表所示之不

    動產，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予被告謝宗豫、謝承恩，

    並於114年1月22日登記完成，導致原告之債權不能受償，爰

    依民法第244條第1、4項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主

    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方面：

（一）被告謝生財、謝承恩則以：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係祖先留

      下來的，被告謝生財之父親生前有交代要留給孫子女即被

      告謝宗豫、謝承恩。被告謝生財移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之

      所有權時，已積欠其他銀行如台新銀行、新光銀行、土地

      銀行、臺灣銀行、永豐銀行等之債務，加上積欠原告之債

      務，總共約新臺幣2億元，且名下無其他財產可清償債務

      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謝宗豫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

      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益富公司前因資金周轉暨營運購料需求

      ，邀同被告謝生財為連帶保證人，陸續向原告借款，後因

      益富公司未能依約繳息，原告對益富公司、被告謝生財提

      起清償借款訴訟，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4年度重訴字第4

      2號民事判決確定在案。被告謝生財於113年12月30日將其

      名下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予

      被告謝宗豫、謝承恩，並於114年1月22日登記完成乙節，

      業據其提出本院114年度裁全字第19號民事裁定、全國財

      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臺南市

      地籍異動索引各1份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35頁），並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4年度重訴字第42號民事判決1份附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81至83頁），且為被告謝生財、謝承恩

      所不爭執，而被告謝宗豫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

      到場或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

      用同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已視為自認，堪信原告此部分

      主張，係屬真實。

（二）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

      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

      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前條撤銷權，自債

      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

      經過10年而消滅，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245

      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有害及債權，係指自債務人全部財

      產觀之，其所為之無償行為，致其責任財產減少，使債權

      不能或難於獲得清償之狀態，亦即消極財產之總額超過積

      極財產之總額而言。且是否有害及債權，應以債務人行為

      時定之，苟債務人於行為時仍有其他足供清償債務之財產

      存在，縱該無償行為致其財產減少，因對債權清償並無妨

      礙，自不構成詐害行為，債權人即不得依上開規定聲請撤

      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31號判決要旨參照）。民

      法第244條撤銷權之客體包括債務人之債權行為及物權行

      為，債權人行使此種撤銷權時，可同時訴請撤銷債務人之

      債權及物權行為。

（三）查原告係於114年7月25日申請土地登記謄本，始知悉被告

      謝生財已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被告謝宗豫、

      謝承恩乙事，則原告於114年8月8日提起本件訴訟，未逾1

      年法定除斥期間，合先敘明。又被告謝生財業將如附表所

      示之不動產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謝宗豫、謝承

      恩之行為，業如前述，被告謝生財所為之贈與行為，顯屬

      積極減少財產之行為，被告謝生財亦自承：其尚有積欠其

      他銀行債務，總共約2億元，且名下無其他財產可清償債

      務乙節，再觀諸被告謝生財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

      清單，可知被告謝生財名下確實已無財產可供清償，而陷

      於無資力之狀態，堪認被告3人所為之贈與行為已致原告

      之債權不能獲得清償，而有損害於原告權利，則原告以被

      告3人間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成立之贈與行為，有害於

      其債權為由，請求撤銷該行為，並請求被告謝宗豫、謝承

      恩應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114年1月22日以贈與為登記

      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謝生

      財所有，揆之上揭規定及說明，均屬有理。

四、綜上所述，被告3人間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所為之贈與行

    為，已有害於原告以及其他債權人對被告謝生財之債權，是

    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如附表所

    示之不動產於113年12月30日所為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於114

    年1月22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並依民法第244

    條第4項，請求被告謝宗豫、謝承恩應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

    產於114年1月22日以贈與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

    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謝生財所有，均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參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沈佩霖　

附表：

編號 土地坐落 權利範圍 1 臺南市○○區○○段0地號 468分之10（謝宗豫468分之5、謝承恩468分之5） 2 臺南市○○區○○段00地號 648分之10（謝宗豫648分之5、謝承恩648分之5） 3 臺南市○○區○○段00地號 2592分之8（謝宗豫2592分之4、謝承恩2592分之4）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642號
原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蕭德富
            李淑君
被      告  謝生財
            謝宗豫
            謝承恩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贈與行為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間就附表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所為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於民國一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
被告謝宗豫、謝承恩應將附表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以贈與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為被告謝生財所有。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謝宗豫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訴外人益富基國際股份有公司（下稱益富公司）前因資金周轉暨營運購料需求，邀同被告謝生財為連帶保證人，陸續向原告借款，後因益富公司未能依約繳息，原告對益富公司、被告謝生財提起清償借款訴訟，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4年度重訴字第42號民事判決確定在案。惟被告謝生財竟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將其名下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予被告謝宗豫、謝承恩，並於114年1月22日登記完成，導致原告之債權不能受償，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4項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方面：
（一）被告謝生財、謝承恩則以：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係祖先留下來的，被告謝生財之父親生前有交代要留給孫子女即被告謝宗豫、謝承恩。被告謝生財移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時，已積欠其他銀行如台新銀行、新光銀行、土地銀行、臺灣銀行、永豐銀行等之債務，加上積欠原告之債務，總共約新臺幣2億元，且名下無其他財產可清償債務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謝宗豫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益富公司前因資金周轉暨營運購料需求，邀同被告謝生財為連帶保證人，陸續向原告借款，後因益富公司未能依約繳息，原告對益富公司、被告謝生財提起清償借款訴訟，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4年度重訴字第42號民事判決確定在案。被告謝生財於113年12月30日將其名下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予被告謝宗豫、謝承恩，並於114年1月22日登記完成乙節，業據其提出本院114年度裁全字第19號民事裁定、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臺南市地籍異動索引各1份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35頁），並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4年度重訴字第42號民事判決1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1至83頁），且為被告謝生財、謝承恩所不爭執，而被告謝宗豫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已視為自認，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係屬真實。
（二）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前條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245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有害及債權，係指自債務人全部財產觀之，其所為之無償行為，致其責任財產減少，使債權不能或難於獲得清償之狀態，亦即消極財產之總額超過積極財產之總額而言。且是否有害及債權，應以債務人行為時定之，苟債務人於行為時仍有其他足供清償債務之財產存在，縱該無償行為致其財產減少，因對債權清償並無妨礙，自不構成詐害行為，債權人即不得依上開規定聲請撤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31號判決要旨參照）。民法第244條撤銷權之客體包括債務人之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債權人行使此種撤銷權時，可同時訴請撤銷債務人之債權及物權行為。
（三）查原告係於114年7月25日申請土地登記謄本，始知悉被告謝生財已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被告謝宗豫、謝承恩乙事，則原告於114年8月8日提起本件訴訟，未逾1年法定除斥期間，合先敘明。又被告謝生財業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謝宗豫、謝承恩之行為，業如前述，被告謝生財所為之贈與行為，顯屬積極減少財產之行為，被告謝生財亦自承：其尚有積欠其他銀行債務，總共約2億元，且名下無其他財產可清償債務乙節，再觀諸被告謝生財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可知被告謝生財名下確實已無財產可供清償，而陷於無資力之狀態，堪認被告3人所為之贈與行為已致原告之債權不能獲得清償，而有損害於原告權利，則原告以被告3人間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成立之贈與行為，有害於其債權為由，請求撤銷該行為，並請求被告謝宗豫、謝承恩應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114年1月22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謝生財所有，揆之上揭規定及說明，均屬有理。
四、綜上所述，被告3人間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所為之贈與行為，已有害於原告以及其他債權人對被告謝生財之債權，是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113年12月30日所為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於114年1月22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請求被告謝宗豫、謝承恩應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114年1月22日以贈與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謝生財所有，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參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沈佩霖　
附表：
		編號

		土地坐落

		權利範圍



		1

		臺南市○○區○○段0地號

		468分之10（謝宗豫468分之5、謝承恩468分之5）



		2

		臺南市○○區○○段00地號

		648分之10（謝宗豫648分之5、謝承恩648分之5）



		3

		臺南市○○區○○段00地號

		2592分之8（謝宗豫2592分之4、謝承恩2592分之4）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642號

原      告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訴訟代理人  蕭德富

            李淑君

被      告  謝生財

            謝宗豫

            謝承恩

上列當事人間撤銷贈與行為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間就附表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一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所為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於民國一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

被告謝宗豫、謝承恩應將附表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以贈與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為被告謝生財所有。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謝宗豫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緣訴外人益富基國際股份有公司（下稱益富公司）前因資金周轉暨營運購料需求，邀同被告謝生財為連帶保證人，陸續向原告借款，後因益富公司未能依約繳息，原告對益富公司、被告謝生財提起清償借款訴訟，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4年度重訴字第42號民事判決確定在案。惟被告謝生財竟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將其名下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予被告謝宗豫、謝承恩，並於114年1月22日登記完成，導致原告之債權不能受償，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4項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2項所示。

二、被告方面：

（一）被告謝生財、謝承恩則以：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係祖先留下來的，被告謝生財之父親生前有交代要留給孫子女即被告謝宗豫、謝承恩。被告謝生財移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之所有權時，已積欠其他銀行如台新銀行、新光銀行、土地銀行、臺灣銀行、永豐銀行等之債務，加上積欠原告之債務，總共約新臺幣2億元，且名下無其他財產可清償債務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謝宗豫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訴外人益富公司前因資金周轉暨營運購料需求，邀同被告謝生財為連帶保證人，陸續向原告借款，後因益富公司未能依約繳息，原告對益富公司、被告謝生財提起清償借款訴訟，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4年度重訴字第42號民事判決確定在案。被告謝生財於113年12月30日將其名下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予被告謝宗豫、謝承恩，並於114年1月22日登記完成乙節，業據其提出本院114年度裁全字第19號民事裁定、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臺南市地籍異動索引各1份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35頁），並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4年度重訴字第42號民事判決1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1至83頁），且為被告謝生財、謝承恩所不爭執，而被告謝宗豫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或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已視為自認，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係屬真實。

（二）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1、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前條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起，1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10年而消滅，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前段、第245條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有害及債權，係指自債務人全部財產觀之，其所為之無償行為，致其責任財產減少，使債權不能或難於獲得清償之狀態，亦即消極財產之總額超過積極財產之總額而言。且是否有害及債權，應以債務人行為時定之，苟債務人於行為時仍有其他足供清償債務之財產存在，縱該無償行為致其財產減少，因對債權清償並無妨礙，自不構成詐害行為，債權人即不得依上開規定聲請撤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31號判決要旨參照）。民法第244條撤銷權之客體包括債務人之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債權人行使此種撤銷權時，可同時訴請撤銷債務人之債權及物權行為。

（三）查原告係於114年7月25日申請土地登記謄本，始知悉被告謝生財已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移轉登記予被告謝宗豫、謝承恩乙事，則原告於114年8月8日提起本件訴訟，未逾1年法定除斥期間，合先敘明。又被告謝生財業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告謝宗豫、謝承恩之行為，業如前述，被告謝生財所為之贈與行為，顯屬積極減少財產之行為，被告謝生財亦自承：其尚有積欠其他銀行債務，總共約2億元，且名下無其他財產可清償債務乙節，再觀諸被告謝生財之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可知被告謝生財名下確實已無財產可供清償，而陷於無資力之狀態，堪認被告3人所為之贈與行為已致原告之債權不能獲得清償，而有損害於原告權利，則原告以被告3人間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成立之贈與行為，有害於其債權為由，請求撤銷該行為，並請求被告謝宗豫、謝承恩應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114年1月22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謝生財所有，揆之上揭規定及說明，均屬有理。

四、綜上所述，被告3人間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所為之贈與行為，已有害於原告以及其他債權人對被告謝生財之債權，是原告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請求撤銷被告間就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113年12月30日所為之贈與債權行為，及於114年1月22日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物權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請求被告謝宗豫、謝承恩應將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114年1月22日以贈與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被告謝生財所有，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之負擔：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參和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書記官　沈佩霖　

附表：

編號 土地坐落 權利範圍 1 臺南市○○區○○段0地號 468分之10（謝宗豫468分之5、謝承恩468分之5） 2 臺南市○○區○○段00地號 648分之10（謝宗豫648分之5、謝承恩648分之5） 3 臺南市○○區○○段00地號 2592分之8（謝宗豫2592分之4、謝承恩2592分之4） 

　　　　　　　　　　　　　　　　　　　　　　　　　　　　　　　　　　



　　　

　　

　　

　　

　　

　　

　　　　　





